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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创业培训，提高创业能力，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创业培训券”（以下简称 “培训券”）制度。为规范培训券的使用和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培训券是有创业意愿和创业培训需求的劳动者获得免费创业培训的兑付凭证。
　　第三条培训券的使用和管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遵循普惠共享、公开透明、规范管理、专券专用的原则。
第二章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本办法由市推进全民创业工作联席会议组织实施。人社、财政部门为培训券的管理部门，共同负责培训券实施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其中：
　　人社部门负责职能范围内培训券的日常管理、年度经费预算编制及运行监管；
　　财政部门负责年度培训券经费预算安排和培训券兑现，对培训券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三章对象与标准
　　第五条培训券发放对象为全市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拟创业的中高等院校毕业生（含毕业前2年在校大学生、职技校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城乡未充分就业人员、留学回国人员、企业职工等城乡各类劳动者。
　　第六条2018年12月31日前，2年内累计发放培训券2亿元，采取集中发放和实时领取相结合。
　　第七条培训券每张数额1000元，分为第一联500元和第二联500元。培训券自发放、领取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劳动者可凭券参加一次免费创业培训。
第四章发放与领取
　　第八条培训券按照“统一印制、分级发放、分别兑付”的原则，实行分地区编号管理使用，具体为：市本级编号从CPTZ-
000001开始；靖江市编号从CPJJ-000001开始；泰兴市编号从CPTX-000001开始；兴化市编号从CPXH-000001开始；海陵区编号从CPHL-000001开始；高港区编号从CPGG-000001开始；姜堰区编号从CPJY-000001开始；高新区编号从CPGX-000001开始。
　　第九条  培训券主要发放方式：
　　人社部门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和市、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四级人社服务平台及公共创业服务机构发放；
　　农业部门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及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发放；
　　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及分局发放。
　　第十条培训券常年发放，劳动者可持有效身份证件于工作日到属地所有发放窗口随时领取，一人一券。
第五章使用与兑付
　　第十一条 拟创业者凭券及有效身份证件到属地创业培训定点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报名登记，免费参加创业培训。
　　第十二条培训券第一联的兑付：培训合格后，培训机构凭创业培训学员花名册、培训学员有效身份证件、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等材料到当地人社部门兑付500元/人培训券第一联。
　　第十三条培训券第二联的兑付：培训机构在跟进项目推介、导师结对、帮办注册、指导参培对象实现创业后，凭营业执照、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创业者有效身份证件等材料兑付500元/人培训券第二联。
　　第十四条人社、财政部门经审核后按季按实向培训机构拨付资金。
第六章培训机构管理
　　第十五条人社部门按照泰州市就业创业培训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和条件，对创业培训定点机构进行资格认定，并通过媒体公示。
　　第十六条培训机构在开班前7个工作日向人社部门申请开班，审核通过后，人社部门委托第三方对其培训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作为培训券兑付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培训结束后，由公共劳动就业管理服务机构统一组织考试，考核合格者颁发《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第十八条建立培训机构退出机制，人社部门每年对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教学管理、培训效果、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和评估，考评不合格的，取消定点资格。
第七章监督与绩效评价
　　第十九条人社、财政部门对培训全过程跟踪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创业培训政策规定，建立开班审核、过程巡查、阳光公示、第三方监督等监管制度。
　　第二十条财政部门对培训券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培训券实施管理适时提出调整意见。
　　第二十一条对弄虚作假、骗取培训资金的培训机构和当事人，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并追缴违法违规所得。
　　第二十二条各市（区）人社、农业、工商部门每季度末月25日前向市相关部门报送培训券发放情况。市相关部门每季度末将有关情况报市推进全民创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本文件由市委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市委办公室商市推进全民创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承担。

